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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段时间以来，各种

信用卡、网贷逾期协商还款的广告充斥社交平

台，广告中述说着逾期的各种危害，并承诺免

费提供解决方案， 帮助用户解决还款之忧，还

有多家机构挂出影视、体育明星代言，以证明

其可信度。 网贷、信用卡逾期找债务咨询类机

构靠谱吗？

交钱换来一堆“话术”

债务咨询类机构是如何让债务延期

甚至只用偿还本金的？ 是否在虚假宣传？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联系了一名自称

帮助超过 3 万名负债人“上岸”的某机构

的章老师， 并表示：“我借了 3 万元网贷，

现在逾期了四个月，对方称再不还要曝光

通讯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吗？ ”

章老师回复称：“逾期这么久可能随

时面临被起诉的风险，你这种情况网贷适

合做延期，最长可以延期一到两年。 有内

部实操技术和一对一辅导指导你解决债

务问题，费用 498 元，报名就可以。 ”

交完费用后，章老师便把记者推送给

了另一名助理王老师。 随后，王老师发来

了内部资料，实际上就是章老师录制的各

种课程，内容大多是教人如何延期以及过

往的成功案例，同时还“激励”负债人：逾

期并不可怕，经历完整的催收到起诉的过

程反而是一笔人生财富。

王老师说：“你把最重要的十六字方

针学会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来找我。 ”

记者注意到，所谓十六字方针，就是网上

随便都能搜索到的网贷和信用卡逾期协

商话术：客观因素、扩大影响、放大痛苦、

我会还钱。

498 元， 换来的只有对债务人的所谓

鼓励和生硬的协商话术。

如逾期应直接与债权方沟通

这些债务咨询类机构是否真有那么

神奇？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债务人交

了钱后对方便杳无音信，或者根本达不到

承诺的效果。

长期从事金融业务的北京瀛和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珊向记者介绍，他们团队也

注意到，现在网络上有一些反催收的黑灰

产业包装成所谓的“法务公司”“法律咨询

公司”等，对外宣称可以停息挂账，暂时停

止对未付本金收取利息并延长还款期限，

提供“债务协商”和债务优化等服务，吸引

了不少金融借贷逾期负债者。

张珊说，这些咨询公司打着法务的幌

子，通过发布虚假广告，诱导客户支付服

务费用， 教唆客户使用伪造虚假材料、恶

意投诉等非法伎俩以达到逃债的目的。

更有甚者， 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对金融机构和借贷平台无端发难，故意激

怒客服、催收人员，试图虚构暴力催收的

既成事实，进而投诉、要挟金融机构和借

贷平台；或教唆客户或直接代替客户通过

信函、热线电话向监管机构投诉，谎称受

到银行或催收机构暴力催收、 威胁恐吓，

通过网点闹访、向媒体散播不实信息等施

压，以导致其失业、抑郁、名誉损失等不实

情况进行敲诈勒索，这已涉嫌犯罪。

张珊表示，如果个人贷款、信用卡出

现逾期， 应当与金融机构直接取得联系，

通过正规渠道依法表达诉求、 理性维权，

自己去和债权方沟通，永远比第三方来得

更直接有效， 如果过程中实在遇到问题，

也应当到正规机构寻求法律帮助。

（张守坤）

【解答】

根据以前的 《继承法》， 公证遗嘱

具有最高效力 ， 自书 、 代书 、 录音 、

口头遗嘱， 不得撤销、 变更公证遗嘱。

但是 ， 在 《民法典 》 实施之后 ，

公证遗嘱不再具有最高效力， “立有

数份遗嘱， 内容相抵触的， 以最后的

遗嘱为准”。

也就是说， 徐先生只需根据 《民

法典》 对于遗嘱的要求， 再订立一份

遗嘱就可以对之前的公证遗嘱内容进

行变更。

在订立新的遗嘱时， 需要留意新

遗嘱的形式和内容都必须符合法律规

定 ， 确保新的遗嘱具有相

应的法律效力。

当然， 如果去公证处

再订立一份公证遗嘱也是

可以的。

希望变更公证遗嘱，是否还须办理公证
徐先生曾在公证处订立了一份遗嘱， 将主要遗产留给大儿子。 由于大儿子

因为交通事故去世， 徐先生希望变更遗嘱内容， 他是否必须再去订立公证遗嘱？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

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

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

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

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至于竞业限制的范围和期限，《劳

动合同法》规定如下：竞业限制的人员

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

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

员。 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后， 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

过两年。

如果你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一

般很难以“霸王条款”为由主张其不具

效力，因为如果不想受到竞业限制，你

可以拒绝这份工作， 或者与公司协商

选择不受竞业限制的职位。

【解答】

《民法典》 规定： 离婚后， 不满

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

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父母双方

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

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已满八

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鉴于他们的孩子已经 11 岁， 他

本人的真实意愿是法院确定抚养权归

属的重要考虑因素。

离婚争抚养权，法院如何判决

约定竞业限制，咨询法律后果

【解答】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职工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需要暂

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停工留薪

期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

单位按月支付。 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

过 12 个月。 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

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 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 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

停发原待遇， 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伤残

待遇。 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

需治疗的， 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据此， 你目前和公司仍然存在劳

动关系， 工伤治愈后公司

才可解除劳动合同， 但应

当支付包括伤残补助金、

工伤津贴、 就业补助金等

在内的经济补偿。

工伤长期治疗，合同到期咋办
我的工伤尚在治疗过程中， 但劳动合同已经到期， 公司一直没和我签订新

的劳动合同， 也没给我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 目前我和公司是否依然存在

劳动关系？ 公司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和我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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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姐和姐夫在离婚， 两人都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他们的孩子已经 11 岁

了， 法院是否会按照孩子自己的意愿做出判决？

我最近经过招聘和面试等程序， 打算入职一家公司。

在我确定接受相应职位需要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时， 才发现合同附带了

“竞业限制” 的条款， 约定我离职后的竞业限制期限是两年， 还详细约定了竞

业限制的范围和地域。

人事向我解释， 如果公司届时需要我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会相应地给与竞

业限制补偿。 但由于事先并未告知有相关条款， 因此我决定先了解一下竞业限

制的法律后果， 以及公司加入此类条款是否属于“霸王条款” 而无效？


